
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研究發展
會議紀錄

開會時間：九十三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時

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四樓第三會議室

主持人：徐研發長堯煇 紀錄：葉明亮、薛伊安

討論事項：

提案編號：第一案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

承辦單位：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

案 由：九十三學年度本校增設研究所碩士班（含碩士在職專班）復審，

排列報部優先順序案，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一、 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台高（一）字第０九二０一

八六九三六號函辦理(如附件一)。

二、 有關九十三學年度新增設研究所案，限原已列入各校九十二年

六月底所提報之「九十三學年度大學增設、調整系所班組及招

生名額總量發展」資料內，教育部核復「緩議」之增設研究所

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案。依教育部之規定，受理複審之案數

各校至多可提三案（包含碩士在職專班）。

三、 本校原於九十二年六月底提報申請九十三學年度之系所班組

案經教育部核定為「緩議」之增設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

班案有：（一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、（二）運動與健康管理

研究所、（三） 科技法律研究所、（四） 通訊工程研究所、

（五）高階行銷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、（六）國際政治研究所

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等六案（各單位資料如附件二）。

四、 檢附「九十三學年度本校增設研究所碩士班（含碩士在職專班）

復審案資料表」(如附件三)及教育部有關「配合國家重大政策

相關系所暨新設大學增設系所班組案之七項重點」（如附件四）

各乙份，請參考。

辦 法：經研究發展會議排序後，將排名優先之前三案報部審核。

決 議：

一、本案經出、列席代表充份發表意見，並由二十五個代表投票︵蔡



慶修教授、楊吉斯教授監票︶排定本校九十三年度研究所報部

優先順序為一、通訊工程研究所，二、科技法律研究所，三、

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。

二、附帶決議：申請新設研究所如奉教育部核准設立，列於計畫書

中之教師員額應移轉至新所。除科技法律研究所外，通訊工程

研究所及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均不得再向學校申請增撥員

額。

散會：下午三時三十分。






